
 

 

上列生物藥品業已   ，茲依動物用藥品管理法規定填具上表，請派員抽樣查驗給證，以憑出售。 

  此  請 

臺北市動物保護處 

 

     動物用生物藥品查驗申請書 

申請人及

負 責 人 

 
動物用藥品製造或販賣

業登記證或許可證字號 

動物藥販北市字第      號 

動物藥  字第       號 

生物藥品名稱 製造廠商及牌號 包裝 數量 製造批號 製造年月日 失效年月日 輸入許可證字號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檔  號  
保存年限  

製成 

運達 

附
件
貳
｜
二 

申請日期： 年 月 日 

申請字號： 

製
入

商號名稱： 

申 請 人： 

住  址： 

電  話： 

附註：一、本申請書限每種每批填用一份（四聯） 
   二、申請抽樣查驗應附輸入許可證影本乙份。 
   三、第一聯申請人存查，第二聯送主管機關，第三聯副本送

主管機關轉送查驗機關，第四聯副本送中央主管機關。


